
附录：厦门大学第七届攀岩赛比赛规则

（一）比赛规则
1 比赛形式

本次比赛严格按照分组设置和线路设置规定实施。

2 计分方式

2.1 线路计分

在发生脱落或裁判终止比赛时，沿路线方向（难度赛为垂直方向，抱石赛为水平方向）测量抓握或触摸的最高或最远支点，并记录攀登时间。只有手点才计成绩，由裁判判定：

（1）未触摸到奖励点的成绩后缀为“0”

（2）奖励点的成绩后缀为“-”

（3）结束点的成绩后缀为“+”

2.2 排名

    各项中皆先按得分排定名次，如果得分相同，则攀登时间较少者排名高。各个组别中，男女A组各取8人进入决赛，男女B组各取5人进入决赛。最终成绩，男女A组各取前6名，男女B组各取前3名。共36个奖项。

3 检录

    参赛队所有队员须在规定时间到检录处进行检录，超过规定时间半小时不到者将视为弃权。

    检录时参赛队员须在登记簿上签名，并按照抽签顺序入场比赛。

4 等待

    所有队员在检录后须进入规定的等待区等待，轮到出场顺序时由引导员引导进入比赛区。

    进入等待区后一律不得擅自离开，违者将视为弃权；如有需要可要求工作人员帮助。

5 比赛

5.1 准备

    参赛队员与预赛期间在岩壁另一侧做充分热身运动，非开放式比赛禁止观看比赛选手攀爬，在上场前会有引导员前往通知，将公平做到最大化，请保持不远离比赛场区，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参赛队员进入比赛区之后须在装备员帮助下穿戴好保护器械，并接受保护员检查，合格后方可攀登。

5.2 比赛时间

    难度赛每名队员的比赛时间为4分钟，抱石赛每名队员比赛时间为3分钟。

    距时间结束还有1分钟时，计时员将进行提示。

    1 分钟后计时员将宣布比赛时间结束，此时参赛队员须立即停止攀登。

5.3 观察线路

    参赛队员在进入比赛区后裁判宣布比赛开始前，有约20秒可观察攀爬线路，此段时间不计入比赛时间。

    在裁判宣布比赛开始后队员仍可继续观察线路，但计入比赛时间。

5.4 攀登

    在裁判宣布比赛开始后参赛队员即可进行攀登，并开始计时，宣布之前不得触碰岩壁。

    开始攀登时参赛队员须由起点开始攀登。

    攀登过程中可使用镁粉，如需使用任何其他物品需要得到裁判的授权。

攀登过程中可触碰比赛线路中的任一岩点，并可借助岩板，但不得利用线路外区域的岩点和裂缝、岩墙边缘及岩板上螺钉和挂片等物。

难度预赛为双手握紧顶端标记点3秒即表示完攀，抱石起点为双手接触起点岩点，坐起形式，双手持握结束点3秒表示完攀。

5.5 攀登终止

    参赛队员在不犯规的情况下抓握到最后一个岩点视为完攀。

在下列情况，将视为未完攀：

（1）脱落；但本着推广这项运动为此次赛事主旨，所以给大家脱落后继续攀爬的机会，在规定时间内，即便脱落，如果自身没有放弃还有攀爬意愿则可继续攀爬；

    （2）超过线路攀登的规定时间；

    （3）已经起步，身体的任何部位触到地面；

    （4）触到线路以外区域等，经裁判警告无效，再次触碰。

5.6 比赛结束

    参赛队员的线路攀爬结束后，裁判将即刻向参赛队员宣布比赛成绩和攀爬时间，参赛队员如有疑问可立即向裁判提出申诉；如当时不提出申诉，此后一律不再受理。

    攀爬结束后由装备员和保护员协助卸下保护器械，由引导员引导到休息区休息。

6 休息区

    参赛队员在比赛结束后进入休息区， 进入休息区后可进行放松或观看其他队员攀爬，但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干扰或提示。如有需要可要求工作人员帮助。

7 技术故障

7.1 范围

    仅限于由于岩点松动造成参赛队员意外脱落的情况，其他由参赛队员提出的情况一概不予受理。

7.2 处理

    如由于岩点松动造成参赛队员脱落，保护员会将队员保护回到地面，此时参赛队员可提出申诉，裁判经研究后可决定是否接受申诉。

    如裁判接受申诉，脱落队员可选择在下一轮队员攀爬完后重新攀登或在所有队员攀爬结束后进行攀爬。

    在重新攀爬之前脱落队员须回到等待区等待。

8 犯规

    参赛队员的犯规情况由裁判判定，分为以下类型：

   （1）超过规定时间未到检录处检录，或检录后未到等待区等待，或之后擅自离开者，作弃权处理。

   （2）准备攀登时不按保护员要求穿戴保护器械，或有坚持佩戴手表等行为，经保护员警告无效者，取消比赛资格。

   （4）攀爬时触碰比赛线路以外区域或挂片等物，经裁判提醒无效者，取消比赛资格。

   （5）攀爬时未经裁判授权，使用除镁粉外任何物体，经裁判提醒无效者，取消比赛资格。   （6）攀爬时作出对自己或他人人身安全有危险的动作，经裁判提醒无效者，取消比赛资格。

   （3）攀爬超过规定时间，经计时员提醒无效者，成绩以时间结束时到达岩点为准，；情节恶劣者取消比赛资格。

   （7）攀爬结束后未按要求进入休息区，或擅自离开者，成绩以最后成绩为准。

   （8）在进入休息区后，对正在攀爬的其他参赛队员进行干扰或提醒，经警告无效，情节恶劣者取消比赛资格。

   （9）未经允许私自拿取比赛技术装备者，经警告无效，取消比赛资格；如有损坏者，照价赔偿，并取消比赛资格。

 

以上规则由本次主办方制定，仅适用于本次比赛；主办方拥有最终解释权。

                                                          厦门大学登山协会

 厦门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2013年3月25日


